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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文件  
泉鲤政文〔2023〕73 号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鲤城区 
赋予街道办事处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直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深化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推进街道实行“一支

队伍管执法”，切实解决基层管理中存在的多头执法、重复执法

以及“看得见管不了”等问题，依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赋予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部分行政处罚权的决定》（闽政文

〔2022〕3 号）、《中共福建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福建省

司法厅关于印发赋予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行政执法事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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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目录的通知》（闽委编办〔2022〕5 号）、《中共泉州市委机构

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泉州市司法局印发<关于稳妥有序推进乡镇

（街道）赋权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泉委编办〔2022〕41

号）等要求，经 2023 年 9 月 15 日区政府第 35 次常务会议研究，

决定将区城管局部分行政执法事项以下放方式赋予街道实施。为

推动工作落实，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 

赋予各街道部分区级行政执法权限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推进基层职责权限法定化，完善基层综合执法体制机制的重

要举措。各街道和区直各有关部门要找准职能定位，准确把握赋

权工作的任务分工，稳妥有序推进赋权工作落地落实，进一步推

进行政执法权限和力量向基层延伸和下沉。赋权双方要及时研究

解决赋权事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赋权事项放得

下、接得住、用得好。 

二、做好事项交接 

清单发布后，区城管局要落实主体责任，尽快与街道签订赋

权事项承接确认书，明确承接事项、职责边界等内容，同时在过

渡期内要继续做好行政执法相关工作，确保赋权事项平稳有序、

无缝交接。各街道要主动对接，承担起相应的执法责任，及时做

好下放权限的承接与运行工作，切实提高承接能力，依法依规实

施赋权事项。 

三、强化规范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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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编办，区司法局要落实指导和监督责任，加强对街道综

合行政执法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各街道要熟练掌握与赋权事

项相关的行政检查流程、规范和注意事项，切实履行日常监管责

任，确保监管不缺位、运转不错位。 

本文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鲤城区赋予街道办事处部分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 

                              2023 年 9 月 22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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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鲤城区赋予街道办事处部分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序号 权责事项 子项 执法依据 备注 

1.擅自在树木、
建（构）筑物或
者其它设施上
涂写、刻画、张
贴、悬挂广告、
宣传品，或者未
及时清除张贴、
悬挂宣传品等
的处罚 

1 

城市建筑物、设
施以及树木上涂
写、刻画或者未
经批准张挂、张
贴宣传品等的处
罚（4 个子项） 

2.在历史建筑
上刻划、涂污的
处罚 

     1.《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01 号 国务院令第 676 号修
订） 
     第十七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除
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罚款： 
     ⋯⋯ 
    （二）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或者未经批准张挂、张贴宣传品等的; 
     ⋯⋯ 
     2.《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1994 年 5 月 29 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建筑物、构筑物、其他设施和树干上涂写、刻画、张贴。⋯⋯ 
     第三十条第三项  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
责令其改正、采取补救措施，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拒不改正的，加倍罚款： 
     ⋯⋯ 
    （三）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五）项、第十三条规定的，处以 100
元至 1000 元罚款； 
     ⋯⋯ 
     3.《泉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0 年 8 月 27 日泉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2020 年 9月 29 日福建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省级赋权指
导目录》第 5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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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内沟河管
理范围内在界
桩、公告牌上张
贴、涂污、刻划
的处罚 

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2020 年 9月 29 日福建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批准） 
    第二十条第一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树木、建（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上涂写、刻画和张
贴、悬挂广告、宣传品。因举办会展、节庆、文化、公益宣传等活动，确需在建（构）筑物或者其他
设施上张贴、悬挂宣传品等的，应当经城市管理主管部门批准，并在批准的期限到期后及时清除。 
     第四十五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擅自涂写、刻画、张贴、悬挂广告、宣传
品，或者未及时清除张贴、悬挂宣传品等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
元以下罚款。 
     4.《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 年 4月 2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24 号公
布 根据 2017 年 10 月 7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二十四条第（四）项 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范围内禁止进行下列活动： 
    ...... 
   （四）在历史建筑上刻划、涂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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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建筑物、设
施以及树木上涂
写、刻画或者未
经批准张挂、张
贴宣传品等的处
罚（4 个子项） 

4.在骑楼外立
面、廊柱上钉挂
杂物、张贴商业
广告的处罚 

   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历史建筑上刻划、涂污的，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责令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 50 元的罚款。 
     5.《泉州市市区内沟河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 8 月 31 日泉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7 年 9月 29 日福建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
准） 
     第二十四条第（十四）项 在内沟河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十四）在界桩、公告牌上张
贴、涂污、刻划，或者移动、拆除、损毁界桩、公告牌。 
    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八项  在内沟河管理范围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区内沟河行政主管部
门按照下列规定依法进行处罚： 
   ...... 
   （八）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十四项规定,在界桩、公告牌上张贴、涂污、刻划的，责令改正，
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的罚款； 
     6.《泉州市中山路骑楼建筑保护条例》（2018 年 8 月 30 日泉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2018年 11 月 23日福建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准） 
    第二十条第（六）项  在骑楼建筑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 
    （六）在外立面、廊柱上钉挂杂物、张贴商业广告、涂污刻画 。 
      ...... 
    第三十三条 第二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六）项、第（七）项规定，在外立面、廊柱上钉挂
杂物、张贴商业广告，或者占用步行通道摆摊经营、堆放物品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采取补救措施，并可以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加倍罚款。        

《省级赋权指
导目录》第 55
项 

2 

擅自在街道两侧
和公共场地占道
经营、堆放物料
影响市容的处罚
（5 个子项） 

1.对擅自超出
门框、外墙进行
店外经营或者
店外放置、吊
挂、晾晒有碍市
容物品的处罚 

    1.《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76 号修订）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
他设施。因建设等特殊需要，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临时堆放物料，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或
者其他设施的，必须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
续。 
    第三十六条第（一）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
托的单位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处以罚款： 
    ...... 
    

《省级赋权指
导目录》第 5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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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占用城市
道路从事车辆
销售、租赁、维
修、装饰、清洗
作业的处罚 

3.擅自占用城
市道路以及桥
梁、人行天桥、
地下通道、广
场、校园周边等
公共场所从事
其他生产经营
活动的处罚 

2 

擅自在街道两侧
和公共场地占道
经营、堆放物料
影响市容的处罚
（5 个子项） 

4.店面（摊位）
经营者占道、扩
摊、流动经营的
处罚 

 （二）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
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市容的； 
    ..... 
    2.《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1994 年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通过） 
    第九条第一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建筑物、构筑物、其它设施和树干上涂写、刻画、张
贴。不得擅自占道摆摊设点、堆放物料或从事其它生产、经营活动。 
    第三十条第（三）项  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
单位责令其改正、采取补救措施，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拒不改正的，加倍罚款： 
    ...... 
   （三）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改正、
采取补救措施，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拒不改正的，加倍罚款：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
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五）项 、第十三条规定的，处以 100 元至 1000 元罚款；     
     ...... 
    3.《泉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0 年 8月 27 日泉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2020 年 9月 29 日福建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批准）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超出门窗、外墙进行店外经营，或者在店外放置、吊挂、晾晒有碍市容的物品； 
    （二）占用城市道路从事车辆销售、租赁、维修、装饰、清洗作业； 
    （三）擅自占用城市道路以及桥梁、人行天桥、地下通道、广场、校园周边等公共场所从事其他
生产经营活动。 
     第三十二条第二款 【店面（摊位）经营者保持店面（摊位）卫生整洁以及经营工具、商品摆放
整齐】，不得占道、扩摊或者流动经营。 
     第四十八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规定，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擅自店外经营或者店外放置、吊挂、晾晒有碍市容物品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二）占用城市道路从事车辆销售、租赁、维修、装饰、清洗作业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三）擅自占用城市道路以及公共场所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可以对单位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省级赋权指
导目录》第 5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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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擅自在街道两侧
和公共场地占道
经营、堆放物料
影响市容的处罚
（5 个子项） 

5.占用步行通
道摆摊经营、堆
放物品的处罚 

 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未履行卫生保洁义务，或者占道、扩摊、流
动经营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4.《泉州市中山路骑楼建筑保护条例》（2018 年 8月 30 日泉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2018年 11 月 23日福建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准） 
     第二十条第（七）项 在骑楼建筑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 
     （七）占用步行通道摆摊经营、堆放物品。 
      ...... 
     第三十三条第二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六）项、第（七）项规定，在外立面、廊柱上钉
挂杂物、张贴商业广告，或者占用步行通道摆摊经营、堆放物品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采取补救措施，并可以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加倍罚款。    

《省级赋权指
导目录》第 5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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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输液体、散装
货物不作密封、
包扎、覆盖，造
成泄漏、遗撒的
处罚（1 个子项） 

1.运输煤炭、垃
圾、渣土、砂石、
土方、灰浆等散
装、流体物料的
车辆未采取密
闭或者其他措
施防止物料遗
撒的行为 

    1.《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76 号修订） 
    第十五条 在市区运行的交通运输工具，应当保持外型完好、整洁，货运车辆运输的液体、散装
货物，应当密封、包扎、覆盖，避免泄漏、遗撒。 
    第三十四条第六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
单位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罚款： 
    ...... 
    （六）运输液体、散装货物不作密封、包扎、覆盖，造成泄漏、遗撒的; 
    ...... 
    2.《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1994 年 5月 29 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 
    第十一条第三项  进入城市内运行的各种水陆交通工具应当保持外观整洁，并遵守下列规定：  
    ...... 
   （三）运输液体、散装物体的车辆应密封、包扎、覆盖，不得沿途泄漏、遗撒。 
    第三十条第三项 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责
令其改正、采取补救措施，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拒不改正的，加倍罚款： 
    ...... 
    （三）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五）项、第十三条规定的，处以 100
元至 1000 元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 年 9 月 5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通过，根据 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十五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七十条第一款 运输煤炭、垃圾、渣土、砂石、土方、灰浆等散装、流体物料的车辆应当采取密
闭或者其他措施防止物料遗撒造成扬尘污染，并按照规定路线行驶。 
    第一百一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运输煤炭、垃圾、渣土、砂石、土方、灰浆等散装、流体物料
的车辆，未采取密闭或者其他措施防止物料遗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车辆不得上道路行驶。 

《省级赋权指
导目录》第 6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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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城市照明设施
上刻划、涂污的
处罚 

 

    《城市照明管理规定》（2010年 5月 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号公布 自 201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保护城市照明设施，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在城市照明设施上刻划、涂污； 
  .....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有第二十八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城市照明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对个人处以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 1000 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
依法赔偿损失。 

《省级赋权指
导目录》第 9
项 

5 

在运输生活垃圾
过程中随意倾
倒、丢弃、遗撒、
滴漏的处罚 

 

   1.《福建省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福建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9 年 7月 26 日通过） 
   第三十七条第三项 收集、运输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 
  （三）运输过程中不得随意倾倒、丢弃、遗撒、滴漏； 
   ......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三项规定，在运输生活垃圾过程中随意倾倒、丢弃、遗撒、
滴漏的，由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城乡生活垃圾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
正，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年 10月 30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五十条第一款 清扫、收集、运输、处理城乡生活垃圾，应当遵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和环境卫
生管理的规定，防止污染环境。 
    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第二款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 
  （七）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生活垃圾的。 
   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有前款第二项、第
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
第五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省级赋权指
导目录》第 4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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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处置建筑垃圾的
单位在运输建筑
垃圾过程中沿途
丢弃、遗撒建筑
垃圾的处罚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2005 年建设部令第 139 号） 
    第十四条 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在运输建筑垃圾时，应当随车携带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按照
城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规定的运输路线、时间运行，不得丢弃、遗撒建筑垃圾，不得超出核准范围承
运建筑垃圾。 
    第二十三条  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在运输建筑垃圾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建筑垃圾的，由城市人
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 5000 元以上5 万元以下罚款。 

《省级赋权指
导目录》第 49
项 


